
2020 年 6 月 11 日 

中华人名共和国 

全国人名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JIPA） 

著作权委员会 

下一代内容政策项目组 

（次世代コンテンツ政策プロジェクト） 

常务理事 石岛 尚 

 

针对 2020 年 5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以下简称为“JIPA”）是 1938 年在日本设立的非盈利、

非政府性质的团体，以日本企业为中心，拥有超过 1300 家法人会员，是世界最大级的知识产权

用户团体。在此谨代表 JIPA，对贵国于 2020 年 5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

案）》提出一些意见（参见附件）。对于这些意见，如果有任何疑问或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

向我们咨询。 

 

 

附件：针对 2020 年 5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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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 ① 

意见名目 二次创作被使用时的原作品的著作权人的权利（草案第十二条） 

现状／问题点 

草案第十二条中规定了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

作品（所谓的二次创作）应当取得二次创作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

人的许可，但是，原作品的著作权人对二次创作享有的权利范围不明确。

因此，可能会产生如下疑惑，即，在何种使用的情况下，除了二次创作的

著作权人以外还需要获得原作品的著作权人的许可。 

  

希望内容 

希望明确原作品的著作权人对二次创作享有的权利范围，例如，可以考

虑在第十条中作为财产权之一而追加“原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与二次创作

的著作权人同等的权利。” 

 

关联 

法令等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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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 ② 

意见名目 合作作品的权利行使 （草案第十三条） 

现状／问题点 

草案第十三条中规定了合作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

的内容、以及权利行使的内容，但是，关于非合作创作时的共有著作权(例

如通过转让而共有等)，不清楚应该如何处理。因此，可能会产生如下疑

惑，即，例如创作时原本是单独作品、后来对其著作权的一部分进行了转

让的情况，是否适用本规定。 

 

希望内容 

希望明确如何处理后来对著作权的一部分进行了转让的情况下的共有

著作权。 

 

关联 

法令等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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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 ③  

意见名目 权利限制的规定 （草案第二章第四节） 

现状／问题点 

关于计算机程序的合法授权使用者可以从事的行为，2014 年 6 月 6 日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的第四十四条中规

定了为了进行备份而进行的复制等行为、第四十五条中规定了为了学习和

研究而进行的使用等行为、第四十六条中规定了与兼容性信息有关的部分

内容的复制等行为，但是本草案中删除了这些内容。 

 

这些行为及其类似行为被认为一般不会损害权利人的利益，或者给权

利人带来的不利很轻微，因此，希望能够将这些只是形式上看起来侵害著

作权但实际上不损害权利人利益的行为，灵活地作为权利限制规定的对

象。 

 

希望内容 

希望在本法或者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明确下述行为也属于可以从事

的行为。 

・ 在具有记录功能的设备中记录有作品的情况下，对该设备进行维

修的修理人员备份该作品的行为； 

・ 为了防止网络数据传输的延迟或障碍而利用分流访问多个服务器

的手段等实现负荷分散，为此进行复制的行为，或者，为了高效地进行网

络数据传输的中继而进行缓存复制的行为； 

・ 为了在浏览器中高效地显示作品，制作缓存的行为； 

・ 拍摄照片等时，无意中在背景中摄入作品的行为； 

・ 在利用电子计算设备进行信息检索时，对与检索信息的确定或存

储位置有关的信息进行检索，提供检索结果的行为；     

・ 为了进行信息解析（在人工智能的开发的情况下包括人工智能进

行学习），对包含大量作品的数据进行复制、发送等行为；  

・ 为了进行技术的开发或者实用化而将作品用于试验的行为。  

 

关联 

法令等 
日本著作权法第三十条之四、第四十七条之四、第四十七条之五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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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 ④ 

意见名目 技术措施（草案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现状／问题点 

草案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规定“为保护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但是并未对技术措施进行任何定义。既然在

此条中约束了“技术措施”的“避开”（即规定了不得避开或破坏技术措

施的情况），那么如果不明确“技术措施”的定义的话，对于制造具备控

制作品的复制或使用的功能的设备或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而言，其正常的

企业活动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希望内容 

希望按照依据 WCT 第 11 条及 WPPT 第 18 条的形式进行定义。 

 

 

关联 

法令等 

WIPO Copyright Treaty 第 11 条 

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第 18 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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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 ⑤ 

意见名目 技术措施的避开（草案第四十八条） 

现状／问题点 

草案第四十八条中规定了技术措施的避开不构成违法的条件。其中，

（一）～（二）就为教学而活用作品、使阅读障碍者方便获取作品这两点

而言是很有意义的，总的来讲我们非常赞成引入该条规定。 

但是，由于非常具体地列举了技术措施的避开不构成违法的条件，因此

可能会有下述①②的担忧。 

① 根据草案第四十八条的宗旨是允许避开的，但是根据法条的文字记

载却不被允许避开； 

② 与上述①相反，根据草案第四十八条的宗旨是不应该允许避开的，

但根据法条的文字记载却被允许避开。 

 

例如，关于上述的①，即使企业的开发活动不属于科学研究或反向

技术并为此避开了技术措施，只要没有不当地损害权利人的利益，

那么就应当允许避开，关于上述的②，特别是在（三）～（五）中，

若是无论是否会给权利人带来什么程度的不利都一律地允许避开，

那么很可能还会损害权利人的利益。 

 

在信息及通信的相关技术的发展及融合对文学及美术作品的创作及使

用具有重大影响这样的普遍认知的基础上，只要不会不当地损害权利人的

利益，那么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尊重作品的活用，因此，对技术措施进行规

定时需要明确这样的宗旨。 

 

希望内容 

希望进行修改，对于存在除（一）～（五）之外的其他正当避开理由且

不侵犯著作权人等的利益的情况，允许避开技术措施。 

 

 

关联 

法令等 

日本著作权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项 

WIPO Copyright Treaty 序言・第 11 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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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 ⑥ 

意见名目 对侵权行为的罚款 （草案第五十二条） 

现状／问题点 

对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行政秩序处罚）的罚款设定了上限，对此我们

表示赞同。 

但另一方面，著作权主管部门处罚的罚款金额仍然有些参差不齐，关于

著作权主管部门以什么基准来决定非法经营额、并且基于该非法经营额以

什么基准来决定罚款金额，是不清楚的。 

 

希望内容 
希望明确非法经营额及罚款金额的计算基准。 

 

关联 

法令等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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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 ⑦ 

意见名目 对故意侵犯著作权的侵权赔偿的强化（草案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 

现状／问题点 

草案中引入了强化对故意侵犯著作权的惩罚的措施，对此我们表示非常

赞同。 

但另一方面，在草案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中规定的“情节严重的”不够明

确，权利人不知道应当举证什么样的事实，导致证据的收集和提供给权利

人带来过大的负担。 

另外，在 2014 年 6 月 6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

送审稿)》的第七十六条中定义了“两次以上”，例如可以想到下面的各种

情形： 

・ 同一侵权人对完全相同作品反复实施侵权行为； 

・ 同一侵权人对不同作品反复实施侵权行为； 

・ 同一侵权人在其他住所进行相同侵权行为； 

・ 实质上是同一侵权人但改用其他组织的名称而进行相同侵权行为； 

・ 同一侵权组织仅改换经营者而进行相同侵权行为。 

 

此外，草案第五十三条第三款中规定了“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

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确定赔偿数

额。”，但是，可以想到由于该账簿、资料等中包含营业秘密而不便提供的

情形，并且，还可能会出现为了获取营业秘密而滥用本规定的情形。 

 

希望内容 

希望在下位法规（中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等）中具体规定哪些行为属于

符合“情节严重”的故意侵权类型。 

此外，还希望在制定规定时考虑资料等的提供困难的情形，如引入配备

秘密手续、以及引入保密措施（在包含营业秘密的情况下不以诉讼行为的

目的以外的目的进行使用等）等这样，实现侵权行为及损失的举证容易化

与营业秘密的保护这两者的平衡。 

 

关联 

法令等 
日本著作权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三、第一百一十四条之六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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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 ⑧ 

意见名目 涉嫌侵权行为的查处（草案第五十四条） 

现状／问题点 

草案第五十四条中规定了著作权主管部门对涉嫌侵权行为进行查处时

的权限。关于现场检查自身的实施、以及相关文件的复制及调查，我们认

为应该能够促进迅速且正确的侵权调查。但是，关于查封或扣押，我们认

为，由于涉及到了嫌疑人的财产，因此应当规定严格的构成要件。 

 

希望内容 

希望明确什么情况下允许进行现场检查、查封、扣押及其构成要件、范

围，在扣押的相关文件中包含营业秘密等的情况下，希望导入保密措施。 

 

关联 

法令等 
 

备注  

 

 


